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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：ST华发A  ST华发B   编号：2009-17 

 

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控股股东进行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，实现工业资产整合，同时消

除本公司在武汉的工业生产业务长期向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中恒集团”）租赁厂房的关联交易

事项，本公司拟将印制电路板业务、部分公明工业用地与控股股东武

汉中恒集团在武汉的部分工业土地资产进行置换，具体运作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拟与武汉中恒集团共同向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恒

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发科技”）进行增资：由本公司以货

币方式向恒发科技增资人民币4400万元，按1: 1的比例折算出资额取

得恒发科技增资完成后44%的股权；由武汉中恒集团以其评估值为人

民币10,169.31万元的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10号地和2

号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向恒发科技增资，按1: 1的比例折

算出资额取得恒发科技增资完成后56%的股权。本次增资总额为人民

币14,569.31万元,恒发科技的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8,164.31万元。 

2、武汉中恒集团拟将持有的恒发科技56%的股权作价10,169.31

万元与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发

科技”）100%的股权（公司已于2009年4月3日召开董事会2009年第二

次临时会议，决议将印制电路板经营性业务、部分公明工业用地注入

华发科技）进行资产置换，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。 

鉴于资产置换的交易方武汉中恒集团拥有本公司116,489,894股

股份（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1.14%）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

 

2

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,武汉中恒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资产

置换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009年4月22日，本公司董事会召开200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，

关联董事李中秋先生、陈志刚先生、傅延华先生回避表决，3名独立

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要求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与上述关联交

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对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

法定代表人：李中秋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3,800万元 

实收资本：13,800万元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20114000002496 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电脑、电视机、显示器和其它硬件、电脑

软件销售；内部数据通信网络开发、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制造；

五金金属制品、塑料制品；音响产品、电子器材；纺织、服装；建筑

材料销售；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

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

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

商品除外）、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。 

经营期限：自1996年3月21日至2026年3月21日 

主营业务：TFT-LCD模组设计、制造及销售；CRT－TV、LCD－TV

生产及销售；房地产开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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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易标的的现时基本情况 

1、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电子城一栋一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中秋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86,767,750元 

实收资本：人民币86,767,750元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40301103863416 

经营范围：印制电路板的技术开发与销售；房地产开发。 

经营期限：自2009年3月2日至2019年3月2日 

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：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100% 

主要财务数据：具证券从业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

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（XYZH/2008SZATS039）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 2009 年 4 月 22 日 

资产总额 86,767,750.00

负债总额 39,120.10

货币资金 29,200,000.00

预付款项 26,000,000.00

固定资产 31,567,750.00

  其他应付款               39,120.10

净 资 产 86,728,629.90

 2009 年 3 月 2 日至 4月 22 日 

管理费用 39,120.10

营业利润 -39,120.10

净 利 润 -39,120.10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6,000,000.00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,200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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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,200,000.00

2、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 

法定代表人：石诚 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595万元  

实收资本：人民币3595万元 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420114000008136 

经营范围：电脑、电视机、显示器和其它硬件、电脑软件的研发、

生产、销售；包装材料及包装用轻型建材制造；五金金属制品、塑料

制品生产、销售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、经营本企业

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

出口业务（不含国家建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）。  

成立日期：2008年9月5日 

营业期限：自2008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4日  

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：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100% 

拟增资的标的（除现金外）：武汉中恒集团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

发区沌口小区 10 号地和 2 号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，土地

使用权面积 78,964.66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 44,883.59 平方米，根据

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鄂众联评报

字[2009]第 024 号），其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0,169.31

万元，具体如下： 

项    目 账面价值（万元） 评估价值（万元） 

固定资产 3,198.41 5,091.25 

无形资产 3,677.97 5,078.06 

资产总计 6,876.38 10,169.31 

该土地及其建筑物现为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租用。 

武汉中恒集团对上述拟出资资产享有合法的所有权，不存在涉及

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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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在本交易批准后、向恒发科技增资前解除上述拟出资资产的抵

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定价原则。本公司置入资产为增资后的恒

发科技 56%股权，其作价按 10 号地和 2 号地的评估值计算；本次资

产置换涉及的 10 号地和 2 号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3 月 31 日，

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；本次本公司置出

资产为华发科技 100%股权，其审计基准日为 2009 年 4 月 22 日，以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武汉中恒集团已于2009年 4月29日就上述资

产置换事项签署了《资产置换合同书》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1、武汉中恒集团同意以其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区 10

号地和 2 号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(土地使用权面积

78,964.66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 44,883.59 平方米、评估值 10,169.31

万元) (以下简称“10 号地和 2 号地”)、本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4,400

万元现金，向恒发科技增资。 

增资前，本公司持有恒发科技 100%的股权；增资完成后，武汉

中恒集团将持有恒发科技 56%的股权、本公司将持有恒发科技 44%的

股权。双方确认武汉中恒集团持有的增资后的恒发科技 56%股权，其

作价以 10 号地和 2 号地的评估值为准，同时武汉中恒集团保证增资

时将 10 号地和 2号地过户至恒发科技名下。 

2、本公司已完成将其印制电路板业务固定资产及现金向全资子

公司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发科技”)的第一次

增资，现华发科技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已增至人民币 8676.775 万元。 

3、本公司同意以其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华发路的价值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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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1,855 万元(实际价值以评估值为准，该价值包含预计本公司将承

担的补地价款约 770 万元)的土地使用权(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

7226760 号与深房地字第 7226763 号、宗地号为“A627-005”与

“A627-007”、总面积为 48,161.6 平方米) (以下简称“公明工业土

地”)，向华发科技第二次增资。同时，本公司保证向华发科技第二

次增资时将公明土地过户至华发科技名下。 

4、协议双方同意华发科技继续履行华发科技与本公司签订的存

货购买协议，即以现金人民币 2600 万元(实际金额以 2009 年 3 月 31

日的财务账面值为准)向本公司购买印制电路板业务存货。 

5、协议双方同意武汉中恒集团将其持有的 10 号地和 2号地增资

完成后的恒发科技 56%的股权(以下简称“置入资产”)作价 10,169.31

万元与本公司持有的华发科技 100%的股权(以下简称“置出资产”)

进行资产置换，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。 

6、协议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 90 日内本公司向武汉中恒集团

交付华发科技 100%的股权，武汉中恒集团向本公司交付恒发科技 56%

的股权；由于本公司以公明工业土地完成对华发科技的第二次增资

后，方能再次取得华发科技第二次增资后的约 17.6%的股权并交付武

汉中恒集团，因此，在本公司交付该项股权之前，应向武汉中恒集团

支付人民币 1492.535 万元差额款，待本公司交付该项股权之后，武

汉中恒集团以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向本公司返还人民币 1855 万元。 

7、武汉中恒集团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武汉中恒集

团向本公司支付现金人民币 200 万元作为本次资产置换的预付款。 

8、协议双方确认，武汉中恒集团依照本合同约定向本公司交付

置入资产后，武汉中恒集团即被视为已完全履行其在本次资产置换中

支付对价的合同义务；本公司依照本合同约定向本公司交付置出资产

后，本公司即被视为已完全履行其在本次资产置换中支付对价的合同

义务。除上述对价外，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无任何权利、权力要求

合同向对方向其支付任何其他对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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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协议双方一致确认，本合同、有关本次资产置换的公告、审

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、承诺书等相关文件共同构成本次资产置换的

法律文件(以下简称“资产置换文件”)。武汉中恒集团将根据资产置

换文件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、完整地向本公司转让并交付置入资产；

本公司将根据资产置换文件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、完整地向武汉中恒

集团交付置出资产。 

（二）资产状况 

武汉中恒集团在此确认并承诺：武汉中恒集团是置入资产的合法

所有权人，其拥有完全的权利。武汉中恒集团有权依据本合同约定的

条款及条件对置入资产行使处置权，其所转让的置入资产在股权交割

（交付本公司）时未设置任何质押、抵押、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，并

且免受任何第三方的权利主张；武汉中恒集团承诺此次资产置换应由

其承担的全部税费由武汉中恒集团自行承担；此外，武汉中恒集团已

如实向本公司披露了置入资产的财务状况，除武汉中恒集团向本公司

所披露的负债之外，置入资产(包括恒发科技)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或有

负债。 

（三）期间损益处理 

协议双方在此确认并同意，本合同项下所涉及的置入资产，在本

合同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过户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本公司享

有；本合同项下所涉及的置出资产，在本合同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

资产过户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武汉中恒集团享有。  

尽管有前款约定，武汉中恒集团在此承诺：若置入资产在本合同

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过户日期间的利润总额为正数的，则相关

利润权益按前款约定分配；若利润总额为负数的，则武汉中恒集团将

向本公司支付绝对值等于负利润数额总额的现金作为补偿。 

（四）合作开发 

协议双方原则同意：在条件成熟时，武汉中恒集团将以自有资金

及本次置出的公明土地，本公司将以深圳市公明生产基地剩余的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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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，进行合作开发。 

合作开发的方式、内容、收益分配，合作双方的出资比例，待深

圳市公明工业基地具体规划出台后确定。 

协议双方就合作开发的具体事宜另行签订协议。 

（五）合同生效 

本合同所涉之资产置换事项须经本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依据公

司章程及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。 

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的印刷电路板业务是长期困扰公司发展的难题，该业务2008

年度继续亏损 1682 万元，成为公司发展比较沉重的负担。本次资产

置换将使公司印刷电路板业务从公司剥离，从而使上市公司轻装上

阵，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，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。 

武汉中恒集团将其在武汉的工业土地资产注入本公司下属子公

司恒发科技，有利于消除近年来本公司向控股股东租赁厂房的关联交

易事项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、杨俊远先生、张翼先生一致认为： 

1、本次资产置换将有效剥离长期困扰公司发展的严重亏损业务，

彻底改变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状况，大幅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

力；与此同时，置入的资产又能消除近年来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租赁

厂房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增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

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审计评估而确定的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

股东的利益；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，也未代理非关

联董事行使表决权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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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书面决议； 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经双方签字盖章的《资产置换合同书》； 

4、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鄂众

联评报字[2009]第024号）； 

5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

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（XYZH/2008SZATS039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   事    会     

       2009年4月30日 


